國立臺南大學教職員離職會辦單

查           業經奉准於     年      月    日離職（退休），其在本校服務期間如有未辦清手續請註明意見並蓋章，未註明者視同手續已辦清，人事室將憑本單發給離職證明書（生效日核發），嗣後若發現未辦清手續應由各單位自行負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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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嗣後可能會再任公教職者，如確定不再任者，應於離職後10年內申請退費，逾期不得申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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